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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价格近期

涨幅较大，自2020年7月10日至8月6日，已连续19个交易日（首日除外）涨停，累计涨幅达

到779.38%。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市盈率及市净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 2020年8月6日，公司静态市盈率

为151.76，滚动市盈率为268.62，市净率为27.63。根据同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行

业数据，医药制造业的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61.63，滚动市盈率为 62.74，市净率为6.38。

●公司生产所需的中药材因受自然的影响，价格容易波动。同时，公司生产化学药品所

需原料药受市场需求、环保等因素影响，价格也会波动。将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

●公司的部分药品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或挂网，在中标之后与区域经销商或配送商签订

销售合同，并通过区域经销商或配送商销售给医疗终端。 若未来公司产品在各区域集中采

购招投标或挂网中落标或中标价格大幅下降，可能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流程长、时间慢，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及销售收入

的增长，应收账款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若客户不能及时或无力支付货款，公司将面临发

生坏账的风险，对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在配送商模式下，公司主导负责产品的专业化推广并承担相应费用，使得市场推广

费在报告期内逐年上升，将会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请投资者充分阅读本公告正文表述的相关风险事项。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0年8月4日、8月5日、8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

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海南葫芦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函证核

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

场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自2020年7月10日至8月6日，已连续19个交易日（首日

除外）涨停，累计涨幅达到779.38%。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公司股票市盈率、市净率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市盈率水平较高。 截至 2020年8月6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151.76，滚动市盈率为

268.62，市净率为27.63。 根据同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行业数据，医药制造业的

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61.63，滚动市盈率为 62.74，市净率为6.38。公司市盈率及市净率远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风险。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中成药所需中药材主要有金银花、麦冬、川贝母等几十味中药材，以市场种植

面积较大的传统药材为主，市场供应相对充足。 但中药材由于多为自然生长、季节采集，产

地分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其产量和品质会受自然气候、土壤条件以及采摘、晾晒、切片加

工方法的影响，价格容易波动。 同时，公司生产化学药品所需原料药受市场需求、环保等因

素影响，价格也会波动。 同时，受环保因素影响，报告期内部分原料药如头孢克肟价格持续

上涨，如果公司生产所需主要中药材和原料药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或异常波动，而采购部门

未能及时把握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将可能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三）产品招投标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部分药品需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药品集中采购招标或挂

网，在中标之后与区域经销商或配送商签订销售合同，并通过区域经销商或配送商销售给

医疗终端。 若未来公司产品在各区域集中采购招投标或挂网中落标或中标价格大幅下降，

可能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2017-2019年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5,812.94万元、9,604.24万元和

14,811.38万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销售模式的调整，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呈快速上

升趋势。应收账款增加主要受“两票制”政策影响，在配送商模式下，通常回款流程较长、时

间较慢，公司通常会给配送商一定的账期，导致近年来应收账款规模扩大。未来随着公司业

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及销售收入的增长，应收账款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若客户因各种原

因而不能及时或无力支付货款，公司将面临发生坏账的风险，对公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五）市场推广费进一步增加导致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随着医药流通行业政策的改革，为适应“两票制” 的改革方向和公司精细化营销管理

之需要，近年来，公司根据各省市实施进度，适时调整与之匹配的推广和销售模式，积极推

行配送商模式。该模式下，公司主导负责产品的专业化推广并承担相应费用，使得市场推广

费在报告期内逐年上升。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以及新产品的上市，将会使公司的专

业化推广费用进一步增加。 如果公司产品不能有效推广，或销售增长规模不能消化市场推

广费用的增加，将会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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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8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期四路8号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9,410,7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32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董事长刘景萍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9,409,752 99.9997 0 0.0000 1,000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91,943,

752

99.9989 0 0.0000 1,000 0.00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耀、李天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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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457,039,1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8月1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发行情况：

2017年3月8日，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瀚叶股份” ，曾用名浙江升华拜克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拜克”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向鲁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29号），核准公司

向鲁剑发行246,153,846股股份、向李练发行10,256,41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373,134,328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最终实际向鲁剑发行246,153,846股股份、 向李练发行10,256,410股股份购买其所持成都炎

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龙科技” ）股权；同时向沈培今发行373,134,328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7年3月29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

股本总额为1,094,982,970股，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1,724,527,554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7-027）。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项目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限售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鲁剑 246,153,846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李练 10,256,410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沈培今 373,134,328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鲁剑、 李练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限售期内， 因公司分别实施了

2017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017年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上述两位

股东持有的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变更为457,039,100股，将于2020年8月1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17年9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

公司总股本1,724,527,55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转增689,811,022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414,338,57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81,362,41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2,976,158股。其中鲁剑、李练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256,410,256股变更为358,974,359股。

2、2018年3月26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2,414,338,576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共计转增724,301,573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138,640,14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45,771,143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1,992,869,006股。 其中鲁剑、 李练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358,974,359股变更为466,666,

666股。

3、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由于炎龙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 ）的约定，炎龙科技原股

东鲁剑、李练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为9,627,566股，由公司以1.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根据《利润补

偿协议》，经鲁剑、李练协商，炎龙科技公司原股东鲁剑、李练、西藏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炎龙” ）应付补偿股份9,627,566股由李练承担。 根据公司与李练签订《补偿协议》，李练同意承担基于

《利润补偿协议》项下应当由鲁剑、李练共同承担的补偿义务，即李练自愿承担9,627,566股的补偿义

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7月 31日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李

练持有的股份9,627,566股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经公司申请，公司于2020年8月3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

129,012,58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36,143,57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92,869,006股。其中

鲁剑、李练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466,666,666股变更为457,039,1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承诺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鲁剑、 李练承诺： ①本人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升华拜克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②本人承诺，在取得升华拜克股票后，在该等股票锁定期内，除正常的融资需求外，不得以将该等股

票通过质押、设置其他权利限制或被司法拍卖等方式实现转移股票所有权的实质目的；③如前述关于本

次交易取得的升华拜克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本人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由于升华拜克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增持的升华拜克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④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炎龙科技原股东鲁剑、李练及西藏炎龙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业绩承

诺方鲁剑、 李练及西藏炎龙承诺炎龙科技在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指炎龙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炎龙科技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 ）分别不低于

9,000.00万元、12,600.00万元、16,400.00万元及19,700.00万元。炎龙科技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

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 鲁剑、 李练应依据约定公式计算出每年应补偿金额以及应予补偿的股份数

量，该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1.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3、其他承诺

鲁剑、李练除上述承诺外，还作出以下承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拟

注入资产权属的承诺、关于无违法情况的承诺、关于内幕信息的承诺、关于或有事项的承诺、关于无形资

产及特许经营权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不存在谋求

上市公司控制权安排的承诺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八、本次重组相

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限售期内已履行上述相关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沈培今余额37,812.46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款项已回款6,000万元。

根据沈培今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其对占用资金的解决方式及时间安排如下：“（1）于2020年

12月31日前，以现金向公司累计偿还的款项不低于占用资金总额的40%（即人民币15,120万元）；截止

2020年6月30日，已向公司偿还6,000万；（2）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向公司累计偿还的款项不

低于占用资金总额的30%（即人民币11,340万元）；（3）于2022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向公司累计偿还

全部占用资金以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全部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已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3、瀚叶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对瀚叶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7,039,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61%；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8月13日；

3、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鲁剑 448,000,000 14.32% 448,000,000 0

2 李练 9,039,100 0.29% 9,039,100 0

合计 457,039,100 14.61% 457,039,100 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剑持有公司448,00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全部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447,999,5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 李练持有

公司9,039,1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9%），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136,143,577 -457,039,100 679,104,47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36,143,577 -457,039,100 679,104,47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1,992,869,006 457,039,100 2,449,908,10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92,869,006 457,039,100 2,449,908,106

股份总额 3,129,012,583 0 3,129,012,583

八、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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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受理。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26,0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未开庭，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0年5月，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瀚叶股份” ）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沈培今先生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5民初43号】等材

料。 诉讼案情如下：

原告杨金毛诉称：2017年6月18日，沈培今与杨金毛签订《借款合同》（升借（2017）年字0619号），

沈培今向杨金毛借款人民币15,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19日起至2017年7月18日，借款年利率

为10%，违约金根据违约天数为每日万分之七。 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瀚叶股份为上述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2017年6月20日，杨金毛将人民币15,000万元汇入沈培今个人帐户。 2019年6月28日，瀚

叶股份向杨金毛出具《承诺函》，确认15,000万元的借款本息仍未支付，并保证向杨金毛偿清全部借款

本息。 截至目前，沈培今未按约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各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

原告杨金毛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沈培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万元整，支付原告

杨金毛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的借款利息125万元（按年利率10%计）；并由被告向

原告杨金毛支付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的利息、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暂计至起诉

日利息10,00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杨金毛为实现本次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100万元。（3）

判令被告瀚叶股份对上述第（1）项、第（2）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被告沈培今、被告瀚叶

股份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民事裁定书：2020年4月30日，原告杨金毛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

冻结沈培今先生、瀚叶股份存款人民币26,00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两被告折合与上述人民币等额的财

产。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冻结被告沈培今先生、瀚叶股份的银行存款人民币26,000万

元，或者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诉讼及可能涉

及违规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

二、本次诉讼涉及的资产冻结

1、2020年5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05

执保10号] 将沈培今先生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33,529,251股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170,

000股司法冻结。 本次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系杨金毛起诉沈培今先生与瀚叶股份的诉前财产保全。

2、2020年5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执行裁定书【（2020）浙05民初43号】等相关文件将公司持有的参股

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和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33.44%股权冻结。

3、2020年5月16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诉讼及可能涉及违规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2），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生物” ）100%股权再

次被冻结。

4、2020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资产查封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4），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司名下产权证号为：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39945号、浙(2018)杭

州市不动产权第0239946号、 浙 (2018)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39947号、 浙 (2018)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239948号、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39949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三、公司对本次诉讼执行异议的申请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请求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冻结措施，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6）。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公司所提交的超额冻结执行异议申请内容做出裁定。

四、本次诉讼涉及的资产解除冻结情况

2020年7月30日，原告杨金毛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部分已查封、冻结的财产解除保

全。 公司于近日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05民初43号-1】，裁定解除

对公司持有的拜克生物100%股权的冻结。

2020年5月6日，德清升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小贷” ）与瀚叶股份、拜克生物借

款纠纷，升华小贷向德清县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公司持有的拜克生物100%股权被德清县人民法院

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及资产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的拜克生物100%股权被德清县人民法院的冻结尚未解除。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睿数据”、“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５３８

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兴业证券与国泰君安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共同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兴业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占发

行总量的

５％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７

，

３８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３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

１０

，

５４５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５．８２

元

／

股。

根据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４９７．６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１

，

０５４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６

，

３２７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５７．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１８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８．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６４５３１％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

为

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新股认购资金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按照单一配售对象分别计算）。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

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

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博睿数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３３８

，

５３３８

末“

５

”位数

６１７８６

，

７４２８６

，

８６７８６

，

９９２８６

，

４９２８６

，

３６７８６

，

２４２８６

，

１１７８６

，

１９７０４

末“

６

”位数

３６９５４２

，

５６９５４２

，

７６９５４２

，

９６９５４２

，

１６９５４２

，

６３６８４９

末“

７

”位数

２９２３７８６

，

５４２３７８６

，

７９２３７８６

，

０４２３７８６

末“

８

”位数

１９８０６０４５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博睿数据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８

，

４３６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博睿数据

Ａ

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

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２１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１０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１

，

３９０

，

１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初步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Ａ

类

９６９

，

６５０ ６９．７５％ ４

，

４２５

，

３７１ ６９．９４％ ０．０４５６３８８９％

Ｂ

类

１

，

７６０ ０．１３％ ８

，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４５５００００％

Ｃ

类

４１８

，

７８０ ３０．１２％ １

，

８９３

，

６２１ ２９．９３％ ０．０４５２２２２２％

合计

１

，

３９０

，

１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３２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步配售比例的影响。

其中余股

１３８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Ｔ＋３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５．８２

元

／

股，本

次发行总规模为

７．３１

亿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

， 但不超过人

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获配金额

３６

，

５３０

，

１００．００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不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依据兴证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５５

，

０００ ３６

，

５３０

，

１００．００ ２４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发行人：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光电”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3,3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于2020年5月2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0年7月21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3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33,333.34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000.001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000.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22,666.689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5,666.6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8,333.339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2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8月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龙腾光电” A股股票5,666.6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方式、回拨机制、锁定期设置及缴款环节等方面，并于

2020年8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0年8月10日（T+2

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8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

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0年8月1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

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IPO网下投资者资格

核查系统” 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837,843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52,316,311,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720317%。 配号总数为

304,632,623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304,632,62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2,687.9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发行规模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833.3500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833.33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50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558049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8月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

年8月1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

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7日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６０２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

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９８．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

３４２．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周一，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


